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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周政办字〔2016〕52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周村区中介服务类社会组织

与行政机关脱钩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有关部

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周村区中介服务类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脱钩实施方案》

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6 年 8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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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中介服务类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

脱钩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，加快实施中介服务类社会组织与行

政机关脱钩，助力我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，按照市委、市政府“一

个定位、三个着力”和“优化营商环境要有新突破”的部署要求，

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围绕打造“三最”城市建设目标，加快形成政社分开、权责明

确、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，理顺政府、市场、社会关系，

积极稳妥推进中介服务类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脱钩。厘清行政机

关与中介服务类社会组织的职能边界，促进中介服务类社会组织

转型成为依法自主设立、服务为本、治理规范、行为自律的社会

组织，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优势作用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剥离和取消行政机关（包括下属单位、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

事业单位）与中介服务类社会组织的主办、主管、联系和挂靠关

系，实现中介服务类社会组织在机构、职能、资产财务、人员等

与行政机关完全脱钩。

三、脱钩主体

脱钩的主体为提供作为行政审批受理条件的有偿服务的社

会组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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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脱钩标准

（一）机构脱钩。取消行政机关与中介服务类社会组织的主

办、主管、联系和挂靠关系，中介服务类社会组织依法直接到民

政部门登记并按章程独立开展活动。

（二）职能脱钩。厘清行政机关与中介服务类社会组织的职

能，剥离中介服务类社会组织现有的行政机关授权的行政有偿服

务职能，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，中介服务类社会组织不再承担

任何行政机关职能。对适合由中介服务类社会组织承担的服务职

能，行政机关可依法制定服务清单目录，通过购买服务方式交由

中介服务类社会组织承担。行政机关要履行监管责任，做好工作

指导。

（三）资产财务分离。中介服务类社会组织要按照民间非营

利组织会计制度要求，单独建账、独立核算。没有独立账号、与

行政机关会计合账、财务由行政机关代管或集中管理的，要按规

定进行整改，设立独立账号，实行独立的财务管理。中介服务类

社会组织占用行政机关办公用房的要进行清理腾退，实现独立办

公。

（四）人员管理分离。中介服务类社会组织在人员管理上要

与原行政机关脱钩，在职公务员在中介服务类社会组织任职或兼

职的，要全部脱离。退（离）休公务员确需任职或兼职的，要按

照干部管理权限经同级党委组织部门批准或备案后办理。

五、组织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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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建立工作机制。成立区中介服务类社会组织与行政机

关脱钩工作领导小组（简称脱钩工作领导小组），统筹负责全区

脱钩工作的组织协调、计划安排和工作落实。区民政局作为脱钩

工作的牵头单位，要加强与组织、编办、发改、财政、人社、审

计和中介服务类社会组织业务主管（指导）部门的沟通配合，确

保形成工作合力。

（二）加强督促协调。要确定试点单位，开展先行先试，并

及时总结和推广经验。10 月底前，要全部完成中介服务类社会

组织与行政机关脱钩工作。脱钩工作领导小组对脱钩工作实施每

月一调度、一督查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脱钩工作政策性强、涉及面广、社会

关注度高。要及时做好政策宣传和说服引导工作，对脱钩工作中

的职能调整、人员脱钩和财务调整要一步整改到位，不留死角、

不留尾巴，确保按期完成脱钩工作任务。

附件：周村区中介服务类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脱钩工作领导

     小组组成人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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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周村区中介服务类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

脱钩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

组  长：王  星 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毛  军  区委组织部副部长、区编办主任

        朱玉刚  区发改局局长

        樊传度  区民政局局长

成  员：李  明  区公安分局党委副书记

        王广愿  区经信局副局长

        李宗斌  区民政局副局长

        艾志强  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

        孙立红  区住建局党委委员、副主任科员

        周  刚  区安监局副局长

        彭衍军  区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

        尹志彪  区供销联社副主任科员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具体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，办公室

设在区民政局，李宗斌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领导小组不作为区政府议事协调机构，工作任务完成后即行

撤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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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区委办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纪委办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
       区检察院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8 月 11 日印发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